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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稿纸 

签发： 传批： 

 

 

 

 

 

拟稿人：徐鹏宇 核稿人： 

部门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 份数： 

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

关于长沙国容新能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
选任破产管理人的公告 

郭普申请长沙国容新能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本院

经审查，裁定予以受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

之规定，本院决定采取竞争方式选任管理人，现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 

长沙国容新能源有限公司于 2012年 6 月 4 日经长沙市

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登记成立，公司类型为

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住所地为湖南省长沙

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十一路 9号物丰机电产业园。公司注册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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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：人民币 23018 万元整。公司法定代表人：董小平。公司

经营范围：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、电力电子元器件、电子元

件及组件、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、锂离子电池的制造；

汽车动力电池材料、汽车动力电池的生产；电子元件及组件

销售；材料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；电子技术研发；能源技术

研究、技术开发服务；电力电子技术服务；节能技术开发服

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(一)申报机构为编入本院或者全国各地人民法院破产

管理人名册中的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破产清算事务

所。联合申报的（联合申报的不超过两家），需确定一家机

构为主申报机构； 

（二）申报机构拟委派参与本案破产管理人的团队负责

人及团队核心成员自 2014 年 5月 1 日以来作为管理人办结

过 4 件以上破产案件（无产可破的案件除外）； 

（三）申报机构在本年度已参加执业责任保险； 

（四）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得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破产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

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

条规定的不得或者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。 

三、申报方式 

（一）报名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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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机构按要求填写《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竞争管理

人申请书》《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竞争管理人申报表》，于

报名期限届满前以书面形式（包括电子版）提交本院指定联

系人处。 

（二）提交申报资料 

申报机构应准备好申报资料（一式四份），装订成册、

密封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，提交本院指定联系人处。申报资

料应包括以下内容： 

1、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，包括申报机构成立时间、规

模、编入人民法院管理人名册证明材料，并提交拟委派参与

本案破产管理人团队负责人及团队核心成员、常驻人员的执

业经历和业绩，以及参加破产业务培训的情况介绍； 

2、申报机构拟委派参与本案破产管理人的团队负责人

及团队核心成员参与已审结破产案件管理人事务的相关证

明材料（含证明破产案件已审结的相关法律文书以及团队负

责人和核心成员参与已审结破产案件管理人事务的相关材

料）； 

3、申报机构拟委派参与本案破产管理人的团队负责人

及团队核心成员作为管理人成员参与已审结破产案件的情

况，包括案件类型、数量、各案所涉及的财产数额、安置的

职工人数等内容； 

4、申报机构拟定的本案工作方案，包括但不限于工作

计划、工作思路、工作组织架构、职责分工、工作流程等内

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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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申报机构已经参加执业责任保险的相关证明材料； 

6、申报机构参与本院破产案件竞争性遴选的优势； 

7、申报机构拟参与本院破产案件竞争性遴选管理人的

报酬及折扣方案； 

8、申报机构担任管理人正在承办的破产案件数量及进

程（截至本公告之日）； 

9、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存在依照法律、司法解释规

定应当回避或依法不应被指定为管理人情形的声明； 

10、以上资料均须将电子版(word 格式，不能转化 word

格式的提交扫描件)发送到本院指定联系人电子邮箱； 

11、申报机构须确保所提交的上述资料均真实、合法，

如经核查发现存在虚假及违法情形，该机构将不得再担任本

案破产管理人，并将被列入本院破产管理人黑名单。 

四、报名时间 

报名截止时间：2019 年 6 月 4日。 

五、选任结果 

本院相关职能部门对提交的申报资料进行书面审查，符

合条件的申报机构均直接进入摇号。进入摇号的申报机构，

接到本院电话或短信通知后，应指派人员携带授权委托书或

介绍信准时到达本院摇珠室参加随机摇号。未按规定的时间

和地点参加随机摇号的，视为放弃参加本案破产管理人选

任。届时通过摇号随机选择一家机构为本案的破产管理人，

并在剩余的申报机构中摇号随机选择出一家机构作为本案

备选破产管理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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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:何琪莎、黄琦 

联系地址:长沙市雨花区曙光中路 289号长沙市中级人

民法院 

联系电话：何琪莎  0731-85798455  18817137326 

黄  琦  0731-85798453  18817136277 

电子邮箱：cszypcglr@126.com 

附：1、《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竞争管理人申请书》 

2、《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竞争管理人申报表》 

 

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

2019 年 5月 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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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竞争管理人申请书 

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： 

（社会中介机构名称）已收到你院登载的《关于长沙

国容新能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选任破产管理人的公告》

的内容。我单位符合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

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及你院选任公告规定的条件，且不

存在可能影响忠实履行破产管理人职责的利害关系。经研

究，我单位现申请报名参加长沙国容新能源有限公司破产

清算案破产管理人的选任。 

联系人员及联系方式如下： 

联系人： 

联系电话： 

电子邮箱： 

 

（单位名称） 

 二〇一九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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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竞争管理人申报表 

名称  

地址  

负责人/联系电话  

成立时间  

执业人员数量  

是否参加执业责任保险  

机构负责人 

及核心团队 

人员近 5 年 

办结的企业 

破产案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